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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商業司
民國110年4月

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
之法令與推動業務宣導

(新修正法令及內控制度篇)

銀樓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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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樓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
與稽核制度範本

結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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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風險評估報告-銀樓業 (先天風險)

資料來源：洗防辦 107/5/2已發表「國家風險評估報告」。

固有特性 產品和服務 客戶業務關係 地理範圍 服務管道 總評

高H 非常高VH 高H 非常高VH 中M 高H

⚫非特許行
業，登記有
5,243家

⚫銷 售 額 佔
GDP比重約
0.29% ， 與
會計師產業
相若

⚫高單價、高
價值、體積
小、易於變
現

⚫現金支付為
主

⚫吸金詐欺案

⚫客源廣
泛，並無
身分限制

⚫前五大進
口國，其
「金融秘
密指數」
屬高風險
國家

⚫多為面對
面交易

高度風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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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樓業防制洗錢應遵循之相關法規

母法
•「洗錢防制法」及「資恐防制法」

• 107年11月7日修正版

子法
•銀樓業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辦法

• 110年 4 月 26 日修正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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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樓業如何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(1)
銀樓業防制洗錢子法

適用對象—銀樓業定義
與範圍(第二條)

銀樓業應進行風險評估及
備置風險評估報告

(第十一條)

銀樓業應建立洗錢防制內
部控制與稽核制度(第三條)

確認客戶身分(客戶審查)
及留存與紀錄資料程序

(第四條、第四條之一)

(修正及增訂)(修訂)
(土

(增訂)

銀樓業不
得依賴第
三方執行
客戶身分
審查作業
(第十一條
之一)

運用新科
技拓展業
務之風險
管控措施
(第十一條)

(新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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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樓業如何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(2)

高風險情況，應額外採取
強化確認客戶身分措施

(第五條)

申報或通報程序
(第六、八、九條)

-客戶來自高風險國家或地區

-客戶為依「資恐防制法」規定公告指定
之制裁名單

-客戶為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與其家庭成
員及有密切關係之人

-現金交易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之申報
(第六條)

-可疑交易之申報(第八條)
-客戶為「資恐防制法」公告指定
制裁名單者之通報(第九條)

銀樓業應依風險程度確認
客戶身分及審查 (第五條)

(新增)

銀樓業疑似洗錢交易
之情況 (第七條)

銀樓業防制洗錢子法



銀樓業負責人或指派專責人員應
至少每二年參加教育訓練。新進
員工之職前訓練 (第十條)

經濟部主管機關之查核

每年進行現地、非現地查
核銀樓業辦理防制洗錢及
打擊資恐作業之內部控制
與稽核制度執行情形

(第十三條)

負責人或指派專責人員應負責協
調監督，並定期進行內部稽核

(第十二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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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樓業如何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(3)
銀樓業防制洗錢子法



110年4月26日公布
實施部份修正條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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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風險評估~修增訂條文(第十一條)

修正條文 原有條文

第十一條 銀樓業應評估其洗錢及資恐風險，
並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一、製作風險評估報告，並至少涵蓋客戶、
國家或地區、產品及服務、交易或支付
管道等面向。

二、備置並每二年更新風險評估報告。
三、於經濟部要求時，提供風險評估報告。

銀樓業於運用新科技拓展業務前，應進
行洗錢及資恐風險評估，並建立相應之風險
管理措施以降低已辨識之洗錢或資恐風險。

第十一條 銀樓業應每二年進行洗
錢及資恐風險之評估，並備置風
險評估報告。

銀樓業防制洗錢子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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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確認客戶身分之情況(修訂第四條第一項)

• 銀樓業於下列情形時，應確認客戶身分：

一、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十萬元（含等值外幣）之現金交易。

二、發現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。

三、對於過去所取得客戶身分資料之真實性或妥適性有所懷疑。

• 上述規定以外，不必進行客戶身分確認：

1.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十萬元（含等值外幣）且非可疑交易，得
免確認客戶身分及留存紀錄。

2.客戶採非現金(如信用卡或票據等)且非可疑交易。

銀樓業防制洗錢子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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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認客戶身分之方式(修訂第四條第二項)

• 銀樓業確認客戶身分，應運用可靠、獨立之原始文件，並採取下列方式：

一、(個人客戶)應檢視身分證明文件，如身分證、健保卡、護照或類似之

官方身分證明文件等，以辨識客戶身分，並保存該身分證明文件影本

或予以記錄。

二、對於由代理人辦理者，應瞭解代理之事實，並檢視代理人身分證明文

件，以辨識代理人身分，並保存該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或予以記錄。

三、對於客戶為法人或團體時，應瞭解客戶之業務性質，取得客戶之名

稱、統一編號、負責人及營業處所等資訊，並予以記錄。

銀樓業防制洗錢子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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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樓業應考量婉拒進行交易之情況(增訂第四條第四項)

•銀樓業於確認客戶身分時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考量婉
拒進行交易：

一、發現客戶疑似使用匿名、假名、人頭、虛設行號或虛設法人團

體名義進行交易。

二、客戶拒絕提供確認身分所需相關文件。

三、客戶持用偽造或變造身分證明文件。

四、有其他異常情形，客戶無法提出合理說明。

新增

銀樓業防制洗錢子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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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續性進行交易的客戶(增訂第四條之一)

• 銀樓業對於持續進行交易的客戶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
一、對客戶之交易進行審視，使該交易與所知之客戶、業務及風險相

符，必要時並應瞭解其資金來源。

二、定期檢視其辨識客戶身分所取得之資訊是否足夠，並定期更新。

如該客戶屬高風險客戶，應至少每年檢視一次。

三、依客戶之重要性與風險程度對現有客戶身分資料進行審查。於得知客

戶身分與背景資訊有重大變動時，亦同。

四、對客戶身分辨識與驗證程序，無須於客戶每次從事交易時，一再辨識

及驗證客戶之身分。但對客戶資訊之真實性有所懷疑、發現客戶涉及

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時，應依第四條規定對客戶身分再次確認。

01

02

03

04

新增

銀樓業防制洗錢子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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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風險交易～額外採取加強審查措施
(修訂第五條)

•銀樓業確認客戶身分及審查時，應依風險程度決定其執行強度。

對於高風險情形，應額外採取下列強化確認客戶身分措施：

進行交易前，取得銀樓

業之負責人或高階管理

人員之同意

瞭解客戶資金來源
請其說明資金來

源與購買用途

採取強化之

持續監督

Y
E
S

銀樓業防制洗錢子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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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風險交易～額外採取加強審查措施
(修訂第五條)

•高風險情形如下列：

一、客戶來自高風險國家或地區，或客戶為法務部依資恐防

制法規定公告指定之制裁名單。

二、客戶為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與其家庭成員及有密切關係

之人。

銀樓業防制洗錢子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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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訂條文 (第十一條之一)

修正條文 原有條文

第十一條之一 銀樓業應自行辦理確認客戶
身分作業，不得委由第三方執行之。

無

銀樓業防制洗錢子法



銀樓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
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

(參考範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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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洗錢防制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
(第三條 107.11.09修正)

•銀樓業應依洗錢與資恐風險及業務規模，建立洗錢防制

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。(第三條)

•經濟部業編製「銀樓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內部控制與稽核
制度範本」，供業者建置制度之參考。

銀樓業防制洗錢子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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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金來發銀樓(公司/商號)

•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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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 



金來發

48

金來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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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 6 20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26















金來發 金來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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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宣導影音檔及文宣品
網站專區 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〉主要業務〉銀樓業防制洗錢

大額通貨交易申報表 可疑交易申報表 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

參考範本
(含風險評估報告)

宣導簡報/宣導會/

宣導影片/宣導會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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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商業大學宣導影音檔及文宣
網站專區 財經學院〉最新消息〉2021推動銀樓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宣導

https://cob.ntub.edu.tw/p/404-1016-83614.php?Lang=zh-tw

北商大宣導專區網址掃瞄QR Code

https://cob.ntub.edu.tw/p/404-1016-83614.php?Lang=zh-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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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洗錢防制是持續性的工作，將遵循行政院政策，繼續努
力，持續強化防制洗錢，以提升銀樓業者防制洗錢與打

擊資恐之能力；成為國際洗錢防制的重要夥伴。

結語


